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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廉政法令與訊息 

「2019年聯合國反貪腐公約專題學術研討會」圓滿落幕 

公私部門攜手為反貪腐注入新動能 

 
 由法務部廉政署舉辦的「2019年聯合國反貪腐公約專題學術研討會」

於日前圓滿落幕，吸引國內各機關公務人員、法官、檢察官、律師、專家學

者、民間企業、民間組織以及大專院校學生等 173 人共同參與。 

 法務部蔡清祥部長在上午致詞時表示，反貪腐工作需要各級政府機關

共同合作推動，我國在2016年公布自主承諾履行《聯合國反貪腐公約》規定，

在2018年公布「首次國家報告」，邀請國際透明組織前主席等5名專家組成國

際審查委員會，於同年8月舉辦國際審查會議，就我國近幾年在預防及打擊

貪腐面向，提出 47 點結論性意見。 

在這一年來，我國與邦交國貝里斯共同簽署《中華民國（臺灣）政府 

與貝里斯政府廉政合作協定》、研擬公益揭弊者保護法制。同時，中央各部

會及地方政府也都依照 47 點結論性意見，擬定出各項相對應的具體落實措

施及預定達成目標，結合國內專家學者、NGO 團體的協 助及監督，積極落

實辦理，就是要在111年公布第2次國家報告時，交出一張漂亮的成績單，讓

世界看到我國推動反貪腐工作的積極程度及決心。  

第一場次「貪污犯罪所得之認定與沒收」由刑事法研究會會長陳子平擔

任主持人，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法官陳明呈、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長

余麗貞分別擔任報告人、與談人。在貪污犯罪所得之認定與沒收議題，陳明

呈法官認為法院應參考「直接性原則」認定何者始屬犯罪所得，並以工程舞

弊之公務員圖利犯罪類型為例，分析犯罪所得內容應如何認定。余麗貞檢察

長則就實務趨勢探討「相對總額說」原則在公務員圖利罪之運用，並以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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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所採兩階段計算法的審查體系說明食品犯罪類型犯罪所得之認定。  

第二場次「公、私部門揭弊保護」由法務部政務次長蔡碧仲擔任主持人、

最高檢察署訴訟組調辦事檢察官陳瑞仁擔任報告人；與談人為勞動部政務次

長劉士豪、中華開發金控資深副總經理暨法遵長詹德恩。  

本場次首先由陳瑞仁檢察官就行政院版揭弊者保護法進行逐條 釋義，

陳檢察官強調揭弊者保護法之目的偏重在「保護」，而不是「獎勵」，首重揭

弊者工作權的保障及洩密責仼之免除。亦即，要讓吹哨 者（揭弊者）「不要

失去什麼」，而不是要讓他們「得到什麼」。 

 接著由勞動部政務次長劉士豪以「揭弊者保護法工作權益保障與勞動

作用法之比較」為題，探討揭弊者保護法工作權益保障及勞動作用法規申訴

保護機制間在揭弊範圍、禁止不利人事措施、身分保密義務、回復原狀及損

害賠償等之異同。相信在立法完成後，將能夠有效打擊政府機關與私人企業

內部不法行為，使人民能免除恐懼勇於揭弊，對於我國公、私部門之除弊，

亦屬重要的里程碑，期望透過公、私部門之協力，打造更完善的勞動環境。  

中華開發金控資深副總經理暨法遵長詹德恩則提出實務上私部門受理揭

弊可能遭遇的難題，包含私部門是否有獨立超然的受理檢舉的單位、妨害犯

罪偵查的可能性等。  

第三場次「私部門預防貪腐機制」由台灣透明組織協會理事長徐仁輝擔

任主持人、BSI 英國標準協會東北亞區總經理蒲樹盛擔任報告人；與談人為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簡任稽核程國榮、臺灣誠正經營暨防弊鑑識

學會監事鍾元珧。  

BSI 英國標準協會東北亞區總經理蒲樹盛從國際反賄絡管理系統 (ABMS)

談如何建立私部門反賄制度。蒲總經理指出企業貪腐將影響企業商譽，目前

國際上已訂立一套反賄賂管理系統（ABMS）標準 ISO 37001，明確規範組織

將實施反賄賂的政策和程序，以助於組織防止賄賂和偵測及處理任何賄賂的

發生。而良好的揭弊(吹哨)系統流程是一個對於企業而言最具成本效益的早

期警示系統。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簡任稽核程國榮表示，國際上反貪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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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趨完備，推動企業反貪刻不容緩，關鍵就在於落實經營者的責任。目前上

市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修正重點已將國際反賄賂管理系統標準 ISO37001 納

入參考，未來除將持續接軌國際完善相關法規、將反貪腐機制納入公司治理

評鑑體系外，並將加強誠信經營宣導及查察不法以及誠信經營資訊之揭露，

協助私部門建立防貪機制。  

臺灣誠正經營暨防弊鑑識學會監事鍾元珧則從企業本身的責任、董監事

是否怠忽職守及收賄人的責任面向，探討私部門如何建立反賄機制、落實揭

弊者保護法。  

第四場次「政府機構廉潔評估」由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特聘教 授余

致力擔任主持人，台灣透明組織協會執行長暨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教授葉

一璋、交通部公務總局蘇花公路改善工程處處長邵厚潔分別擔任報告人、與

談人。  

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教授葉一璋認為企業社會責任不應視為 是企業

額外的成本，應與業務策略結合，進而轉化為企業的競爭優勢。在公部門，

葉教授以廉政評鑑工具為例，解析臺灣反貪策略新趨勢。法務部廉政署自 

105 年起，委託研究辦理 3 年期之「推動廉政評鑑 —『建立評分衡量基準』

及機關試評鑑案」，建立一套監測、評估及分析全國中央及地方行政機關廉

政治理之評量工具，評量構面包含「機關廉政投入與首長支持度」、「機關透

明度」、「機關課責與內部控 制機制完備度」及「機關廉政成效」，目的在於

期使機關得透過內部自我檢測與外部專家參與，辨識與評估廉政風險，提升

機關制度及運作效能，達到預防貪瀆之效果，有助於積極落實《聯合國反貪

腐公約》。  

接著由交通部公務總局蘇花公路改善工程處處長邵厚潔分享蘇 花改廉

政治理標竿案例，強調首長支持是廉政治理持續推動的關鍵，「廉政工作是

全體機關同仁的事」，不僅有助成功行銷機關正面形象，更能激勵同仁士氣。 

本次專題學術研討會齊聚國內產、官、學界、非政府組織等各界參與，交換

專業意見，經過各場次的熱烈討論，激發出一連串嶄新思維，為政府機關及

所有投入反貪腐的各界人士加滿了油，有充足的動力邁步前進。本研討會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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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及研討過程，將收錄於實錄論文集並開放各界下載閱覽，期待各項反貪腐

議題的持續對話，增進全民對反貪腐的關注，共同展望臺灣更廉潔美好的未

來。 

 

貳、貪瀆案例 

一. 法務部廉政署中部地區調查組偵辦矯正署臺中監獄管理員李○○涉嫌違反

犯貪污治罪條例案，業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提起公訴。 

 

李○○係矯正署臺中監獄管理員，負責管理外役監受刑人監外戒護勤

務，係依法令服務於國家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渠明知

監獄行刑法第 47 條第 1 項、監獄行刑法第 27 條第 2 項授權訂定之受刑人

監外作業實施辦法第 8 條第 4 款、法務部矯正署所屬矯正機關管理人員服

勤應行注意事項第13點等規定受刑人禁用酒精飲料，矯正機關管理人員不

得為收容人傳遞違禁品，且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監獄查禁違禁品項目表將酒

類、檳榔均列為查禁之違禁品，竟基於對於主管之事務直接圖取他人財產

上不法利益之犯意，於 107 年 4 月 11 日、4月 25 日帶領 10 名外役監受刑

人至彰化少年輔育院從事外役監工作時，訂購 850 元之啤酒 1 箱、200 元

之檳榔 4包(兩次計訂購啤酒 2箱 1700元，檳榔 8包 400元)並在彰化少年

輔育院內與受刑人一同食用，使渠等受刑人分別於上開時日獲得食用啤酒

及檳榔總計 1848 元之不法利益。 

      案係李○○向廉政署中部地區調查組自首，經調查後移送臺灣臺中

地方檢察署(下稱臺中地檢署)偵辦，經臺中地檢署檢察官偵查終結，以李

○○所為，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之對主管事務圖利罪嫌，

予以提起公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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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臺東縣延平鄉公所書記胡○○侵占非公用私有財物案，業經臺灣臺東地方

法院判決有罪。 

 

胡○○自民國 105 年 6 月間起訖同年 10月間，負責臺東縣延平鄉公

所核銷款項、開立支票等出納業務，詎胡○○明知其請領之補助費、活動

費應如數轉發受補助之鄉民或團體，竟基於侵占職務上持有之非公用私有

財物、偽造私文書進而行使及詐欺取財之犯意，利用辦理延平鄉「議員建

議補助－105 年射耳祭活動（桃源村、鸞山村、紅葉村、永康村）」等活動

款項核銷開立公庫支票之機會，未經王○○等人之同意或授權，擅自偽簽

王○○等人之署名，兌領支票款項，以此方式侵占職務上持有之非公用私

有財物支票，復持前開偽造收款人署押之支票至臺東縣鹿野地區農會，向

該農會之不知情承辦人提示上開支票而行使之，胡○○以此方式共詐得新

臺幣 43 萬 5,886 元，並將該款項挪作私用。     

全案經廉政署移送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偵結起訴，臺灣臺東地方法院

審認胡○○主動向廉政署自首犯行並願接受審判，且於自首前及偵查中已

將侵占款項全數返還，而予減輕其刑，依貪污治罪條例第 6條第 1項第 3

款之侵占非公用私有財物罪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 1年，褫奪公權 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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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其他事項 

一. 看漫畫，學資安—遵守網路禮儀(3) 

◎本文摘錄自全民資安素養網 

使用電子郵件與他人進行意見往返時，必須標明信件的主旨，且避免使用

注音文或網路流行語，以達到簡潔與清楚之網路禮儀精神。 

 

 

 

 

 

 

 

 

 

 

二. 產銷履歷農產品專屬識別佈置吸睛 希望廣場首亮相(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農糧署) 

◎摘自消費者保護處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為協助農會超市、農民市集、道農市集及社

區小舖等農產品零售點有效區隔產銷履歷驗證農產品，以利消費者選購，

特別設計及製作產銷履歷專用島櫃、木箱及識別佈置，於本(14)日假臺北

希望廣場配合辦理「產銷履歷推廣影片首播暨銷售點開賣記者會」首度亮

相，受到農民及消費者一致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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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糧署協助產銷履歷銷售據點佈置  

便利消費者採購農糧署說明，食安問題向為國人所重視，產銷履歷農

產品生產過程需遵循臺灣良好農業規範之規定，並經第三方驗證把關，且

所有生產資訊公開透明，安全品質受到嚴格控管，已為國內學童營養午

餐、超市大賣場、國軍副食及高級連鎖餐廳等通路之重要採購選項。該署

致力推動產銷履歷驗證制度迄今，驗證面積即將突破 2萬公頃，為強化消

費者之認識，進一步擴大消費市場，該署特別設計及製作產銷履歷專用島

櫃、木箱及識別佈置，規劃協助農會超市、農民市集、道農市集及社區小

舖等，共 200 個銷售點完成佈置，以區隔產銷履歷農產品及一般農產品，

方便消費者辨識及就近採購。 

認明產銷履歷標章吃的安心 

農糧署進一步說明，為利消費者快速認識產銷履歷農產品，該署另製

作「主廚的食材之旅」影片，除於記者會首播外，當日並邀請影片主角大

廚吳秉承師傅與該署胡忠一署長，現場示範製作產銷履歷蔬果料理，並利

用產銷履歷專用展售木箱，進行生動有趣的攤位佈置 PK 賽，有效行銷優

質的產銷履歷農產品。該署最後呼籲消費者多予採購國產優質的產銷履歷

農產品，以實際行動支持國產農產品，並強調只要認明產銷履歷 TAP 驗證

標章，即可確保安心消費，吃的安心。 

 

三. 反賄選宣導資料 

                                                      ◎摘自法務部  

                              

 

 


